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南市税一稽罚告〔2020〕93号

广西南宁富动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MA5K9N8D3F）：

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2016年5月27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现判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二）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你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向税务机关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认证金额298276.92元，税额50707.08元，价税合计348984.00元，货物名称为塑料颗粒(EVA)，开票方为南京洪亚化工有限公司。你公司2016年2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50694.00元。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与申报抵扣税额不一致。
2.你公司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通过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表（二）》中“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栏次填列农产品收购发票90份，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597607.18元，经检查未发现你公司有取得销售方开具的销售农产品销售发票记录，你公司在税务机关领购发票核定发票票种中无农产品收购发票一类，所领购的发票种类无农产品收购发票。你公司通过虚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虚假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597607.1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666号）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虚报的进项税额1597607.18元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你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向主管税务机关领购增值税发票175份，其中领购增值税发票专用发票150份，领购增值税普通发票25份。未发现你公司开具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500154320，发票号码：04724341-04724365）记录，此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已列为失控发票。你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专用发票150份，其中开具正常发票125份，开具作废发票25份（发票代码：4500154130，发票号码：02249920-0224994）。开具正常发票125份的发票代码：4500152130，发票号码：01002749-01002773、01982309-00192333，发票代码：4500153130，发票号码：00480892-004080916、00889356-00889380，发票代码：4500154130，发票号码：02407660-02407684。物品品名为碳化硅、线材、磨钻头、CYJY3-1.2-5HB配件、布手套、抽油杆接箍、锥形盘根、盘根垫子、耐油手套、CYJY4-1.5-13HB配件、CYJY4-1.8-14HB配件、盘根盒、锥形盘根、调心滚子轴承、钢丝绳卡、泄油器、盘根盒、盘根盒、石棉水泥脊瓦、防冻液、盘根垫、紧绳器、油杆扶正器、方卡、防盗口井帽、环形钢板、盘根合、锥形盘根、医用绷带、x线胶片观察灯、冷敷带、皮片刀、退热贴、听诊器、纱布绷带剪、治疗袋、高分子夹板、医用绷带、医用绷带x线、胶片观察灯、冷敷带、纱布绷带剪、塑料颗粒(EVA)、聚乙烯、太阳能器材、风能器材，开票金额12364485.48元，税额2101963.02元，价税合计14466448.50元，受票方为洛阳帅创矿产品有限公司、子长县长盛工贸有限公司、襄城县祥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都昌县华兴雨具制造有限公司、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凯盛福（厦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广州市弘共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其中：

（1） 你公司开具货物品名为塑料颗粒(EVA)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受票方为凯盛福（厦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金额596553.84元，税额101414.16元，价税合计697968.00元。

（2） 你公司2016年5月开具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154130，发票号码：02407661-02407684，金额2499786.25元，税额424963.75元，价税合计2924750.00元）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主管税务机关已列为失控发票。

你公司开具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与申报金额不一致。
4. 你公司未向税务机关报备银行存款账户,经对电子底帐系统中你公司开票记录所列的银行帐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葛支行:6304015470003106）核查，你公司未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葛支行开立帐户帐号。
综合上述，你公司开具上述1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与申报抵扣的货物名称不一致；或货物名称虽然一致，但购销金额明显不符，进项税额虚假填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销售方”栏的开户行及帐号为虚假，无资金收取记录，是在无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12364485.48元，税额2101963.02元，价税合计14466448.50元。
（三）拟作出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你公司虚开1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拟处以110000元的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